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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保险金分期领取申请书

1.填写说明：请用黑色或深蓝色字迹钢笔或签字笔填写。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务必亲自签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须由其法定或指定监护人代签。
2.温馨提醒：为了保障您的利益，如您的保单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已发生变化，请同时填写《基本信息类变更申请书》办理变更。

保单号码 12345678 投保人 赵四 受理号码 90123456

请在下列适当的方格内打“√”，并在该栏详细填写变更内容。如需详述，请于其它栏填写。

1 □√ 身故保险金分期领取选择
□√ A.每年领取比例： 5% ，并于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50 周岁后的领取日一次性领取余额。

□ B.每年领取比例： ，按约定比例每年领取，直至身故保险金本利领取完毕。

2 □ 取消身故保险金分期领取 身故保险金按原主合同条款约定领取。

补充说明事项

本人知悉并同意以下《身故保险金分期领取细则》（请详细阅读）：

1. 本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已知悉并同意身故保险金分期领取权益人须为主合同指定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当且仅当主合同指定

一位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本确认书生效。

2. 本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已了解在主合同有效期内，经本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书面确认并获贵公司审核同意后，可选择变更

身故保险金领取方式或变更指定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3. 本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已知悉并同意，若主合同效力因被保险人身故而终止，则贵公司不再接受变更身故保险金领取方式的

申请。

4. 如本人（投保人/被保险人）选择的身故保险金分期领取方式为 A，本确认书只有在当被保险人身故时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仍未达到

指定的一次性领取年龄时生效。如被保险人身故时，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已达指定的一次性领取年龄或以上，则按主合同约定的身

故保险金给付方式执行。

5. 本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已了解，如选择的身故保险金分期领取方式为 A，被保险人身故时受益人实际可领取的身故保险金有可

能不足以领取至约定一次性领取余额的年龄。

6. 本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同意将未领取的身故保险金留存在贵公司。贵公司在每月第一个营业日公布该利率,用于计算当月产生

的利息，每月产生的利息将在下一个保单周年日记入本金。

7. 本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同意留存于贵公司的未领取身故保险金的利息于身故保险金领取期间届满时一次性给付，不能提前支

取。

8. 本人（投保人/被保险人）知悉并同意，如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在身故保险金分期领取期间身亡，未领取的身故保险金及所累积的

利息作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遗产，由贵公司一次性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义务。

9. 本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已知悉并同意，首期身故保险金在贵公司同意受理受益人申领身故保险金之时领取，主合同载明的保

单周年日为其后每年身故保险金的领取日。

投保人身份信息

证件类型：□√身份证 □军官证 □护照 □港澳回乡证 □台胞证 □士兵证 □其他

证件有效期至： 2020.11.23 证件号码： 4 1 0 0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被保险人身份信息

证件类型：□√身份证 □军官证 □护照 □港澳回乡证 □台胞证 □士兵证 □其他

证件有效期至： 2020.11.23 证件号码： 4 3 0 0 2 1 4 5 6 8 8 9 6 2 3 5 5 4

委托代办

本人委托 陈三 先生/女士（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4452021993XXXXXXXX 移动电话

158999XXXXX ）代为办理上述保险合同变更事项，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如因此发生任何纠纷，本

人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代办人是投保人的：☑销售/服务人员 □父母 □配偶 □子女 □其他

投保人签名： 赵四（投保人亲笔签名） 被保险人/监护人签名： 赵五（被保险人亲笔签名）

代办人签名： 李四（代办人签名） 申请日期： 2020 年 11 月 23 日

营销服务部/代理机构网点名称： 所属组织代码/网点代码：

服务人员签名/代码/联系电话： / /

填写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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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所需资料

申请项目
身故保险金分期领取

申请书

身份证明文件
其它资料

投保人 被保险人

身故保险金分期领取选择 √ √ √

取消身故保险金分期领取 √ √ √

注：

1.如当次申请需要提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法定身份证明文件，请在申请书正面的“投保人身份信息”或“被

保险人身份信息”栏位上如实填写对应的身份证明文件信息。

2.若委托我司销售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办理保全业务的，办理各项业务还须同时提供委托人与代办人的身份

证明文件。


